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校场大道以南-国际路以东地块文勘清表工程，面积约35700平方米，要求地块清表至原状土，开挖土方内倒，部分土方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外运，文勘勘察后，场地按原始标高恢复地面。施工期间拆除建筑材料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私自处置，同时需做好裸土覆盖及扬尘控制等相关工作。
二、招标控制价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2.苏建价（2014）44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3.《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及营改增后调整内容等。                                                     
[bookmark: _GoBack]4.苏建价(2016)154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及其调整文件；公告[2019]19号《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
5.人工工资、材料价格基期价格：人工工资参考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件，材料价格参考按2026年2月份南京市建设工程材料信息指导价。各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综合考虑自行报价。
6.江苏省、南京市相关文件。
三、招标控制价编制有关说明
1、施工现场、交通运输情况及自然地理条件由投标人自行现场勘察，应充分考虑本工程场地现状的特点，可能对工程施工造成的影响并由此增加的费用等，作出考量一并考虑在投标报价中。本工程所涉及的各项措施费及风险费由投标人自行报价。
2、人工配合机械挖土、人工修边坡、整平等，由投标人结合施工方案自行综合考虑报价，结算不作调整。
3、排水沟及排水设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设置，须保障施工期间现场无积水，满足施工要求，相关费用包含在综合单价中，结算不作调整。
4、防尘网需按招标人要求多次覆盖，以满足环保要求，费用包含在综合单价中，结算时不再调整。
5、投标人须根据现场条件及工期要求，综合考虑配置设备的规格及数量，进退场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再调整。
6、土方外运运距由投标人在综合单价中综合考虑，结算不在调整。
7、投标人必须充分勘察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材料运输及堆场、机械进退场所必须的施工道路、场地硬化费用，并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做调整。
8、投标人需综合考虑现场土质条件、开挖深度、湿土或干土、土壤类别及天然方和密实方之间的系数等因素，综合考虑投标报价结算时不调整；土方内驳距离由投标单位结合自身施工方案自行确定并报价，实际施工过程中无论内驳土方如何转运，综合考虑投标报价结算时不调整。
9、本项目挖土深度约4.5米，具体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挖土所需的措施费用，结算时不调整。
10、回填土方，原状土回填，工作内容包含挖、装车、内倒、回填，投标人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措施费，结算时不调整。
11、本工程场地条件、施工环境、工地位置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由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或通过踏勘现场等途径自行了解，并将可能发生的费用计入报价，建设单位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
12、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工程量清单中所描述的项目特征仅为建设单位对该分部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结合招标文件，并应当综合考虑专业技术要求、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13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承包人在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13、对建设单位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建设单位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措施费投标人须全面考虑，除招标文件中另有规定外，如有漏项，按投标人让利考虑。措施费未实施的，结算时予以扣除。
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及树木的保护工作，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承包人独立承担。承包人应保证施工污水、生活废水排放达到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并根据现场现状考虑排放措施 ，承担相关费用。承包人应协助发包人办理有关的报建、报审、取证的手续，共同承担有关责任。承包人应服从发包人的安排及时清理建筑垃圾、转移临时设施和施工机械、材料。
15、经建设单位批准的用于搭设临时设施的红线内场地，红线外场地由承包人自行解决，如果需要建设单位协助解决，承包人承担相关费用。
16、投标人在报价时必须考虑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政府性要求和变化综合考虑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如中考、高考、雾霾天气、节日或活动等行政性通知、防洪防汛防灾、环境整治、公共安全治理等引起的停工损失和费用增加等，计入投标报价进行包干，无论是否列项计入，一旦中标，建设单位概不调整此类费用。
17、其它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